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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

承辦人：林芷吟

電話：22289111#13409

電子信箱：chihyin0902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稽字第107031313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機關辦理廠商評選作業時，請落實予以錄音、錄影，

以維護採購評選作業之公開透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。　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採購稽核小組107年度年終檢討會議主席指（裁）

示事項辦理。

二、採購評選過程有關廠商之簡報及詢答程序，影響評選結果

至為關鍵，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形諸文字之資料尚屬有據

可考，惟廠商於簡報及詢答程序所為之口頭承諾事項，若

無作成書面紀錄及錄音、錄影予以存證，則易衍生後續履

約爭議。

三、機關辦理採購，如有依政府採購法第94條規定辦理評選

者，請落實予以錄音、錄影，併同採購文件保存，以維護

及增進機關權益。各機關開標室如因經費問題而無固定式

錄影錄音裝置者，請改以移動式錄影錄音設備以為因應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

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041070116832

■■■■■■秘書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7/12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